
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

公處字第115033號

被處分人：上豪租賃股份有限公司

統一編號：28225162

址    設：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396號12樓

代 表 人：黃○○

地    址：同上

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下：

    主   文

一、被處分人銷售「基隆101萊茵雲頂景觀套房」建案，宣稱「

可供自住」、「居家辦公 二全其美」與使用執照核准用途

不符，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

錯誤之表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。

二、處新臺幣10萬元罰鍰。

    事   實

一、案緣民眾反映「基隆101萊茵雲頂景觀套房（下稱案關建案

）」臉書記載「適合自住 基隆核心菁英宅 居家辦公 二全

其美」，但其(90)基使字第0012號執照核准用途為商場等

，不得作為住宅。經查，案關建案為成屋，位於基隆市信

一路177號皇冠大樓之19樓至26樓，使用分區為商業區，案

關廣告宣稱「適合自住」、「居家辦公 二全其美」，涉有

廣告不實。

二、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陳述，略以：

(一) 案關廣告粉絲專頁內容，為114年1月初由文案編輯人

員甲君刊登，被處分人未對粉絲專頁上之案關廣告設

有相關審核流程，案關廣告已於114年4月底下架。

(二）因甲君與被處分人法定代理人黃○○間為親戚關係，

甲君係受其請求刊登出售物件之訊息，故案關廣告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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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被處分人所指示刊登。而案關廣告所載「○○○○-

○○○-○○○」電話為乙君所持有，乙君則係由刊登

者甲君直接聘請其帶看案關建案，二人均有受到被處

分人指示。

(三) 案關建案粉絲專頁雖載有「皇冠大樓19~26樓」，但該

敘述只是為便於民眾理解所售標的為皇冠大樓之地標

性建築。實際上，案關建案21至26樓並非被處分人所

有，案關廣告要賣的是19、20樓。而案關廣告宣稱「

適合自住」、「居家辦公 二全其美」，係表彰物件適

合新創事業體進駐創業辦公使用，也可以作為辦公外

兼具自用休憩處所之多重便利功能性。

（四）案關廣告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廣告，僅係臉書粉絲專頁

之貼文；復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17條規定

，應無牴觸該條表列限制商業區建物不可為使用之限

制範疇內容。

（五）被處分人收到本會函詢後，於114年4月底即已修正案

關廣告內容。

三、經函請乙君到會說明及其陳述書，略以：

(一) 乙君從事不動產相關業務，與甲君合作多年，主要是

合作租屋業務。因被處分人欲出售19、20樓商辦，向

乙君表示缺人，乙君即允諾以「○○○○-○○○-○

○○」作為預約看屋者之聯絡方式，幫忙接電話及協

助帶看，成交報酬新臺幣3,000元，但乙君並不知悉案

關廣告刊登內容。

(二) 乙君約自113年7、8月帶了4組客戶看屋，但皆沒有成

交，亦未曾向看屋者表達如案關廣告「適合自住」之

用語。

(三) 據乙君瞭解，皇冠大樓19、20樓為被處分人產權，21

層至26層為萊茵公司經營，部分零星樓層屬於個人，

具體各樓層產權關係並不清楚。

2



四、函請基隆市政府提供意見，略以：

(一) 按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17條規定：「商業區為

促進商業發展而劃定」，建築物使用用途係依建築物

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規定定義；另按建築法第73

條第2項規定：「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，其

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九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、

防火區劃、防火避難設施、消防設備、停車空間及其

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，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

。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變更，不在此限。

」綜上所述，建築物應依原核准用途使用。

(二) 經查，案關建案領有(90)基使字第0012號執照在案，原

核准用途為「辦公室」(G-2)，部分樓層變更後用途為

旅館（B-4），惟19樓至20樓未變更使用執照，現用途

仍為辦公室（G-2）。

（三）倘違反建築法第73條第2項，其法律效果為同法第91條

第1項：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處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使

用人、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

以下罰鍰，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，屆期仍未改善或

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，得連續處罰，並限期停止其

使用。必要時，並停止供水供電、封閉或命其於期限

內自行拆除，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」。

    理   由

一、依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：「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

上，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，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

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，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

徵。」第2項規定：「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

決定之事項，包括商品之價格、數量、品質、內容、製造

方法、製造日期、有效期限、使用方法、用途、原產地、

製造者、製造地、加工者、加工地，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

之相關事項。」所稱「虛偽不實」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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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，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，而有引起錯誤

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；所稱「引人錯誤」係指表示或表徵

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，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

知或決定之虞者。準此，事業倘於商品或其廣告上，或以

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，就商品之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

錯誤之表示者，即違反上開規定。同法第42條前段規定：

「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21條、第23條至第25條規定之事業

，得限期令停止、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，並得

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2,500萬元以下罰鍰」。

二、經查，被處分人自承係「基隆101萊茵雲頂景觀套房」臉書

粉絲專頁之使用者，案關廣告係其指示甲君製作及刊載，

且案關建案19、20樓部分戶別確為其所有，其透過案關廣

告招徠交易而直接獲有利益，故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主。

   三、案關廣告刊載「適合自住」及「居家辦公 二全其美」文字

，與案關建案使用執照核准用途不符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

21條第1項規定：

   (一)按建築法第73條第2項規定：「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

類組使用，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9條建造行為以外

主要構造、防火區劃、防火避難設施、消防設備、停車

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，應申請變更使

用執照。……」，倘違反前述規定，未經核准變更擅自

使用建築物者，依建築法第91條第1項第1款處建築物所

有權人、使用人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等行政裁罰

。

   (二) 次按，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狀，為影響

交易相對人承購與否之重要交易決定因素之一，交易相

對人據廣告內容僅認知於購屋後得依廣告揭示之用途使

用，而難以知悉廣告所載之用途違反建管法規，倘交易

相對人獲悉廣告建物用途未經建管機關核准，致有遭行

政裁罰風險，自會影響是否購買建案房屋之決定。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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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處分人於114年1月初透過「基隆101萊茵雲頂景觀套

房」臉書粉絲專頁銷售案關建案19、20樓，提供「適合

自住」及「居家辦公 二全其美」之資訊予一般或相關

大眾共見共聞，藉此招徠交易機會，足以影響消費者交

易決定，屬公平交易法第21條所規範之行為客體。

(三) 復查，案關建案（90）基使字第0012號使用執照紀載19

樓至20樓核准用途為「辦公室（G-2）」，依「建築物

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」附表一及附表二，其定義為

：「供商談、接洽、處理一般事務之場所」，與同表「

住宅（H-2）」用途之類別及定義均有不同，即不得作

為自用住宅使用。是以，被處分人刊登案關廣告宣稱案

關建案19、20樓「適合自住」、「居家辦公 二全其美

」，其表示顯與事實不符，已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對建案

之用途產生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，核已違反公平交易

法第21條第1項規定。

(四) 至於被處分人辯稱，案關廣告宣稱「適合自住」及「居

家辦公 二全其美」等語，係表彰物件適合新創事業體

進駐創業辦公使用，也可以作為辦公外兼具自用休憩處

所之多重便利功能性云云。惟據基隆市政府函復意見所

示，建築物應依原核准用途使用，是案關建案19、20樓

既未依法申請變更，即無從作為合法自用住宅使用，所

辯尚不足採。

四、綜上，被處分人於臉書粉絲專頁銷售「基隆101萊茵雲頂景

觀套房」，就案關建案宣稱「適合自住」及「居家辦公 二

全其美」文字，為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用途為虛偽

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

。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、目的、預期不當利益

、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、持續期間、所得利益，及事業

規模、經營狀況、市場地位、以往違法情形、已移除廣告

文字情形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，爰依同法第42條前段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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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分如主文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　115  年  5　 月  28   日

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，

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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